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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致使一個議程項目得以被重視，或是被擱置的重要因素：「政治趨勢」 

 
「政治趨勢」是由全國氣氛、壓力團體活動、黨派、選擇結果、國會中意識形態

分布，以及內閣改組等所組成。我們將劃分成四個部分來加以討論，首先討論一

個定義含糊，但重要的「全國氣氛」；然後我們在利益團體和其他的政府外的體

制裡，討論「政治勢力」，以及「政府」內部像官僚勢力範圍的保護，以及選舉

結果所引起的主要人員更替等因素；最後將描述建立政治趨勢的「共識」。 
 
一、 全國氣氛 
又稱作「國家風氣」，「輿論變遷」，或是「廣泛的社會運動」。 
全國氣氛的改變是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而且這些在氣氛或風氣上的改變，

對於政策議程和政策結果上有重大的衝擊。這些氣氛的改變牽涉到全體對政府的

看法，而這也影響到政府推動一個新提案的成功與否。 
 
擺盪的全國氣氛 

 全國氣氛的改變如同鐘擺移動般的自然。 
 有些錘擺現象會隨著黨派重新組合。有些則可能形成反饋週期：議案的制定
完成後，自身所延生出的問題，再加以修正，結果因修正而產生新的問題。 

 全國氣氛是相當模糊不清的存在，人們在政府周遭感知有某些事情，但是卻
很難具體且詳細的說明。那麼全國氣氛存在於哪？人民如何具體感知？ 
全國氣氛不必然存在於公眾： 
1. 民調不代表全然的民眾意見。 
2. 社會運動也並非廣泛的存在於一般大眾中。 

 
全國氣氛的察知過程 
1. 選舉所產生的政客，從信件、城鎮集會、小型集會、人民代表團體、轄區內
的個人拜訪中取得訊息，判斷選民氣氛。 

2. 非因選舉而出的官員，傾向於從政客那兒察覺全國氣氛。 
3. 媒體的觀察與評論影響全國氣氛 
 



全國氣氛的掌握 
全國氣氛影響著重要政策的結果。而隨著全國氣氛的擺盪，一些以前無法推行的

提案可能過一陣子又得以推行。確實掌握全國氣氛，足以促使政治參與者所提出

的某個政策議程項目得以通過，並且抑制其他逐漸顯著的項目。 
 
 
二、 政治勢力 
第三章中討論過政府以外的參與者，它們彼此間的界線相當模糊，也相互影響，

當這些政府以外的參與者勢力相互角力時，便形成一股政治趨勢。以下分別加以

敘述之： 
1. 利益團體：利益團體的壓力對於政府施政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不但有正面
的促進，也會有負面的反抗。 

2. 學術研究單位：當決策者支持的方向與學術研究的結果相同時，則學術研究
成為政策的增加物。 

3. 媒體：媒體的議題設定功能會影響民意。一項政策要獲得國民之認同時，如
透過媒體善意之宣導，那更能事半功倍。 

4. 選舉與政黨：選舉會影響政府政策議題，而每個候選人為了當選，其訴求議
題也盡量符合主流社會之意見。政黨會透過政治舞台與國會成員的運作來影

響政策議題。 
5. 民意：政府機構施政一般都會參考民意方向，而民意造成的影響有正的也有
負的，正向的影響會增強政府的施政信心，負面的則會限制政府的施政。 

 
 決議者在正向（支持）或負向（反對）的聲浪中取得一個平衡點，是不可能
的。只能尋求最大實力的一方。 

 政治勢力的平衡也可能造成不肯進步，太過安逸的現像。重要利益資源的既
得利益者，會不願那些不利於他們的提案被通過，當反對聲浪過大，會造成

擁護這項議案的支持者重新考慮要否繼續執行下去。 
 
 
三、 政府 
重要人員的更替 

當政府內具影響力的上層在位者產生更替時，將會為議程帶來新的重點。基

於新任者的關注偏好，他優先考量的事項，便可能與原在位者有所出入，因此而

產生新的議程項目，它同樣也可能致使其他正在進行中的議程被遭到擱置的命

運。 

 

 

 



權力問題 

     除了營業額外，第二個中央政府介入的程序司法權，一般來說，主要是影

響憲法、憲章、法規等明確的權力。如聯邦政府為例，行政機關和國會議員有他

們要求的勢力範圍。他們的權力影響他們態度，且議程的制定是被他們為勢力範

圍奮鬥所影響。有些議程項目被忽略是因為他們持續不斷地在對議程下定義，劃

分權限所致。從這個格言中，我們可以充的證明：「你立足依賴你站在那裡」（先

到先贏）議員職位包含奮鬥（服務）地區的政策管理，一般權利的轉移，和利益

團體。政府機關的預算及管理，例如：一些永續性的員工的訓練的持續，或反之

不注意視察人員的施政因為預算的管理人是利害於支配、控管預算，要盡量將預

算控管好。 

    除了一些重要及政治、領土權等的專門議程外，一些在議程上出現機率不高

的健康或交通專家，雖然它們在某些概念、意識上容易理解，因為它們有它們基

本的、一定的位置，無論在其他的行政部門或國會議員組織中，交通運輸可以有

份量的被談論，例如1979買瓦斯線路的危機。 

 

在政府內在之角色上包括：行政部門、文官人員及國會，而每一參與者都有

其重要性。 

 

（一）行政部門 

當人們談到行政，在他們心中有三個角色：總統本人、總統的幕僚及

在部與局中之政務官。在美國總統能單獨影響議題的設定，明顯的只要總

統送出一法案，它將成為第一順位。因此，在政治系統中，沒有一單一角

色有相當於總統的能力以設定議題。總統在議程場中的卓越地位包括：組

織資源中之否決權、特權與雇用；他是單一做決定的實體；他能形成壓力

於其它政府官員上。 

總統的幕僚人員是一些對總統負責之官方部門，有些是總統的顧問。

他們沒常被討論著，因部份重要議題的設定委託於部或局的層次上。然而

他們在變通方案上之角色較設定議題來的重要。另談到政務官是指一些總

統、部長或局長、或其它機構所任命者。他們在一些議題上仍扮演著一重

要角色，要與白宮互動著，以衍生實質的變通方案。 

 

  （二）文官人員 

文官人員是許多議題項目的來源，因他們被確信是專家、奉獻於法案

中之具體化人員、即有絕對的權力。然而，對於政策的議題其真正影響力

仍是有限的。由於在科層體制傳統上，總統能主導政務官，而政務官能主

導職業文官。可知，實行才是職業文官的首要任務，他們中之大部份只是

推行存在的方案，其權力經常是表露在實行活動中。在不同政策形成的過

程中，文官人員是重要的，因他們是持久於工作崗位上，而政務官經常更



換。因此文官人員之另一資源是其「專業的意見」，包括是一資產的經驗

在一些方案實施中、在處理利益團體中與國會的政治環境中、政府可能改

變的計畫中。 

   

  （三）國會 

    國會一方面是人們代表的地方及媒介公共焦點的對象，另一方面

也可能產出許多不同的議題，及可能是一些利益團體的角力場。他們中的

一些人在政治系統中是有顯著影響議題與備選方案。畢竟國會有其立法的

權威：主要之政策改變需要有一新的立法；曝光的公布：舉行聽證會、介

紹法案及演說；資訊的多重混合。然而議員與代表的目的之一是滿足選

民，因此，其方式是推動新優先政策，他們經常只關心其州與地方相關的

議題。畢竟高矛盾與低沉靜的議題是不能特別吸引人。 

 

    綜合上述內容，可知在政府內在部門中，總統本身的政策法案之影響力是相

當具決定性的。畢竟總統的資源包括立法的權威，如同否決權與解僱權、合作的

利益及優先權能力。而其幕僚之角色與政務官之任務與功能各有不同。在議題設

定中，職業文官並不是特別的重要，因其影響力是在備選方案與實施上。國會仍

是議題設定的核心，畢竟許多政府所提之法案政策，常受到國會議員及代表們之

支配主導，因他們有選民之壓力，且對於法案之優先審議權有其思考方式與利益

觀點。因此，在政策推動上各級政府人員應加強與之溝通，共創雙贏策略才得以

順利推動。 

 

在政治流程輿論結構 

     在政治流程，我們看到第六章輿論結構在通過大程序的說服及普及化，如

果一個方案要繼續生存，是取決於設定生存的準則並普及至社會政治之中。這也

是政治輿論結構，然而，過程設定在順應潮流的一方，提議是激進不同在兩個流

程。在對照於政策流程強調說服力，在政治流程輿論結構決定靠協議。在此，聯

合始建構於通過讓步及承認，支持聯合的利益，或如實際可能的協議。參加聯合

的情況不是因為被簡單的優點說服，而是因為它的行動力。但是因為怕失敗去加

入將導致被利益合作排斥在外。在政治流程的過程中，提議已經被討論和考驗。

演出者正試著朝向一致的勝利方向。 

 

 
四、 共識 
重回政治朝流的時代 

在第六章談的在政治圈裡普及爆發的概念想法。一個好的想法受歡迎，是像

滾雪球一般地獲得擁護者。有時侯壞點子的做法也一樣。我們可以同時觀察爆發

增加聯合在政治流程，但所驅使的是非常不同的熱情。在協商的過程中是有效用



的，誘惑潛在的聯合支持者給予利益。 

研究目的，將只針對政策議題、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等三個程序加以說明

如下： 

（一）政策議題的提出 

社會問題在數量上可能不少，但要受到關注，須引起受到相關政策社群的注

意，如決策者、立法者及利害關係人等。Ball(1990)就指出，政策問題本身就是一

複雜事件，它常受到不同利益團體，意識形態之主導支配。因此，社會中許多教

育問題，要躍上政策舞台其背後是要有人去關注推動。 

魏鏞（民75）指出，我國教育政策問題來源包括：1.立法委員提出之質詢和

法案。2.監察院對教育行政機關所提意見。3.行政院會之決定及院長指示事項。

4.行政院頒訂之年度施政方針與計畫。5.執政黨之重要決議事項。6.輿情的反應。

7.學者專家的建議與研究成果。8.各級民意機關所提出之意見。9.民意調查所反

應出之意見10.人民的請願、陳情或抗議等。 

從上內容中可知，我國政策議題的提出，其管道是多方面的，有各個的關注

焦點，而形成一複雜的政治角力，也就難以避免。 

 

（二）政策規劃 

教育政策規劃意謂著，教育行政人員作成教育的決策並籌謀解決教育問題，

通常含有行動與改變的雙重意義（邱祖賢，民85）。而我國教育政策規劃的種類

可分為如下（朱志宏，民80）：1.例行的規劃：針對一已在政策議程中之問題做

反覆的、近似一致的規劃。2.類推的規劃：遵循著過去解決類似問題的途徑，以

對應新問題的處理。3.創新規劃：以嶄新的、富創意的方式，不受固有之束縛，

謀求問題的解決。 

然而，我國教育政策，往往是在民間團體或立法委員已提出版本下，教育行

政機關在時間壓迫下，才匆匆收集資料或儘速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規劃，如此影響

了政策之品質。例如，教師法由陳光復立委版本之先行提出；教育基本法由立法

委員之先行提出，才迫使教育部，積極進行規劃。 

 

（三）政策的合法化 

法律為政策執行的依據，在我國立法機關為政策合法化之主要機構，亦就是

立法院之職權。而在教育政策合法化上，有不同產生形態。邱祖賢（民85）指

出，政策合法化的三個層次包括：是屬本於職權立法的層次；是屬於委任立法的

層次；是屬於法規立法的層次。胡濤（民69）就指出我國法律制定過程大致上

須經過：提案、審查、決議、覆議、公布。 

 

我們一直是被視為去平衡這個多變的政治勢力，國際的情勢，有組織的利

益，選舉的影響，被選舉上的官員對彼此的訓練，而且證明那些參與者在各方面

的提升及達到一個平衡。或是在政治流程之中，一些優勢概念的壓力，但是我們



視為重複性的東西，說服力並不等同貫例。特別是複雜的政治局勢、國際情勢以

及選舉，似乎製造了極端的政治影響。在政治的議程裡，衝擊有組織的勢力使其

能夠壓倒性的平衡。他們的憐憫心在於有節制的交通運輸工業上，至於取消徴

用，例如對納稅人來說小政府心態同樣的由小雷根早期預算勝利，勝於有組織利

益，是勝利於聯邦政府政策的結果。 

然而，再一次，我們的差異性存在於議題或者選擇之中都是有用的，選舉的

結合有其獨特的影響力，衝擊到這個議題上，影響到整個情勢，他可以推動議題

的高度爭議性，在討論的事項上，使它可以實際讓政府不能專心在其他議題上。

一旦議題在討論的事項上，有組織的勢力就會介入當中，試著用他們最大的力量

去改變它的結果，去符合他們的利益。不論是在最後妥協影響，勝過於替代方案

會被妥協，而避免被其他方案統整打敗，衝擊在這個議程上或者是再一次的影

響，是不同於替代方案的控制或是在結果的演變之上。 


